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之澄清公告

茲提述安東油田服務集團（「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的公告

（「中期業績公告」）。

由於書寫錯誤，載列於中期業績公告內之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合併

中期資產負債表之股本及儲備分別被錯誤陳述為人民幣 208,805,000元及人民幣

1,792,612,000元。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澄清，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合併

中期資產負債表之股本及儲備的正確數字應分別為人民幣 207,629,000元及人民幣

1,793,788,000元。上述變動概不會對本公司的權益總計及財務狀況構成影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中期業績公告之所有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安東油田服務集團

主席

羅林

香港，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羅林先生、吳迪先生及皮至峰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永

一先生、朱小平先生及王明才先生。


